附件2
关于规范柳州市耕地开垦费征收和使用管理
政策的起草说明

近两年国家耕地占补平衡政策有所调整，耕地保护要求提高，现行的政策难以满足新形势下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需要。目前自治区已制定下发了《关于规范和调整我区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和使用管理政策的通知》（桂财税〔2019〕3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建设项目用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开垦费有关事项的通知》（桂财规〔2019〕2号），鉴于我市之前一直没有制定市级耕地开垦费征收相关的文件。特别是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授权和委托土地管理审批权限有关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发〔2018〕38号）规定，自治区将部分土地管理审批权限授权和委托市级人民政府后，市级征收耕地开垦费情形增多，却没有规范的征收标准程序，为进一步明确各种耕地占用情形有相一致的耕地开垦费征收程序和标准，推进用地报批和项目落地，按照上级要求,制定规范我市耕地开垦费征收和使用管理政策。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规范的必要性
（一）贯彻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及柳州市相关政策。
2017年1月9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号）（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要依据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平均成本和占用耕地质量状况等，制定差别化的耕地开垦费标准。对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缴费标准按照当地耕地开垦费最高标准的两倍执行。2017年5月2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工作实施方案》（桂政办发〔2017〕68号）强调，严格执行《意见》要求，对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缴费标准按照当地耕地开垦费最高标准的两倍执行。2018年12月29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桂发〔2018〕31号）明确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耕地开垦费缴费标准按照同一地类耕地开垦费最高标准的两倍执行，2019年12月2日中共柳州市委员会、柳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方案》（柳发〔2019〕21号）要求按规定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主体责任。
（二）保护永久基本农田的有力手段和迫切需求。
土地是财富之母、发展之基、民生之本、生态之依，永久基本农田是最为重要的土地资源之一。通过调整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引导建设项目不占或少占永久基本农田，加强永久基本农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全市粮食安全，建立健全耕地保护激励机制的时代任务；实施“实业兴市，开放强柳”战略，全力推进“三大建设”，持续营造“三大生态”，扎实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制造城，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质量效益持续提升的迫切需求。
（三）规范建设用地报批工作。
《关于规范和调整我区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和使用管理政策的通知》（桂财税〔2019〕35号）规定，未按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的，不予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各市、县财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制定耕地开垦费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制度和绩效评价制度，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耕地开垦费的征收使用管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西授权和委托乡镇批次用地审批职权实施方案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18〕7号）规定，耕地开垦费按规定缴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本级非税收入专户，待自治区调整耕地开垦费收缴程序规定后，按新规定执行，未缴齐相关费用的，不得批复用地。
二、主要内容
（一）征收范围：明确五种必须缴纳或不需缴纳耕地开垦费的情形；
（二）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责任主体：明确规定了5种占用耕地情形的耕地占补平衡的责任主体或缴纳耕地开垦费缴纳义务人；
（三）明确耕地开垦费征缴程序。包括自治区和市级征收的，市级批次用地、单独选址项目和县级批次用地、单独选址项目不同的征收模式和程序要求；
（四）规定了耕地开垦费使用管理：针对市级管理的耕地开垦费，明确了耕地开垦费回拨管理和支出方向。
三、征收标准
根据中发〔2017〕4号、桂政办发〔2017〕68号、桂发〔2018〕31号文件要求，我市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调整为同地类最高标准的两倍，按照桂财税〔2019〕35号明确，我市一般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为水田（水浇地）20—40万元/公顷，旱地15—20万元/公顷，因此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应为：水田（水浇地）80万元/公顷，旱地40万元/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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